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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會計政策變更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

團」）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規定在中國境內刊登，並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 13.09 (2) (a)條、第13.10B條及香港法例第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如香港上市規則定義者）在香港公布。

重要內容提示：

1. 本公司第三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變更電費收入確認會計政策的議

案》，同意公司對國家可再生能源補助電費收入確認的會計政策進行變更（「本次會計政

策變更」），並於2019年1月1日起執行。

2. 經公司根據現有資料初步測算，變更會計政策對主要會計科目的影響為： 2017年及以

前年度營業收入增加人民幣5,742.84萬元；2017年及以前年度淨利潤增加人民幣5,070.28
萬元； 2017年 12月 31日股東權益增加人民幣 5,070.28萬元； 2018年 1 – 9月營業收入增加

人民幣 4,328.76萬元； 2018年 1 – 9月淨利潤增加人民幣 2,871.52萬元； 2018年 9月 30日股

東權益增加人民幣7,941.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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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概述

為了更加客觀、公允地反映公司的收入、利潤情況，便於公司管理層及投資者及時了

解公司財務狀況，經本公司第三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決定對國家可再

生能源補助電費收入確認的會計政策進行變更。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無需提交公司股東

大會審議。具體情況如下：

1. 執行日期

公司將於2019年1月1日起執行變更後的會計政策。

2. 變更內容

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完善垃圾焚燒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發改價格 [ 2012 ] 801
號），以生活垃圾為原料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每噸生活垃圾上網電量280度以內部

分，執行全國統一垃圾發電標杆電價每千瓦時 0.65元（含稅）；其餘上網電量執行當

地同類燃煤發電機組上網電價。根據《國家發改委關於完善農林生物質發電價格政

策的通知》（發改價格 [ 2010 ] 1579號），秸秆發電項目上網電價執行國家規定的農林

生物質發電項目標杆上網電價，即每千瓦時 0.75元（含稅）。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

標杆上網電價分基礎電價、省補、國補三部分。基礎電價即當地脫硫燃煤機組標杆

上網電價；垃圾焚燒發電標杆電價高出當地脫硫燃煤機組標杆上網電價的部分實行

兩級分攤。其中，當地省級電網負擔每千瓦時 0.1元，即「省補」，其餘部分納入全

國徵收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解決，即「國補」。秸秆焚燒發電項目標杆電價只分為

基礎電價和國補。根據《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關於印發〈可再生能源

電價附加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財建〔 2012〕102號），財政部對國家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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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項目，按照項目並網發電時間點，定期發佈納入國補目錄的申請通知，並將

符合相關要求且通過審核的項目納入國補目錄，納入目錄後才發放國家可再生能源

補助資金。

本公司現行的國家可再生能源補助電費收入確認會計政策為：在項目納入國補目錄

且相關商品的控制權已經移交給電力部門後確認國家可再生能源補助電費收入，並

一次性確認自項目運營以來的全部國家可再生能源補助收入。

本公司擬將國家可再生能源補助電費收入確認的會計政策變更為：自項目運營之日

起，發電並網並經電力部門認可，相關商品的控制權已經移交給電力部門後確認國

家可再生能源補助電費收入。

3. 變更原因

(1) 公司尚未納入國補目錄的項目均因併網發電時間晚於申請通知所要求的併網發

電時間，未來納入目錄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財政部歴次頒布的國補目錄申請

通知對此前未納入國補目錄的項目規定的申報條件主要包括在發改委已核准

（備案）以及並網發電時間點等。截止 2018年 9月底，本公司已運營但尚未納入

國補目錄的項目有：薊縣項目、句容項目、寧河秸秆項目、寧河垃圾焚燒項

目、蚌埠項目以及通州項目。以上項目均符合「 2006年及以後年度獲得發改委

核准」條件，但併網發電時間晚於最新一批國補目錄（即第七批國補目錄）對併

網發電時間（ 2016年 3月底前併網）的要求，所以尚未納入國補目錄，未來納入

目錄不存在實質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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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有的國家可再生能源補助電費收入確認政策，並不能合理反映公司的收入、

利潤情況，且在項目納入國補目錄後一次性確認自運營以來的全部國家可再生

能源補助收入，會導致當期收入、利潤波動較大。

因此，變更後的會計政策更具有合理性。

二、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對公司的影響

變更後的會計政策執行時，將採用追溯調整法。變更會計政策對主要會計科目的影響

為 :

2017年及以前年度營業收入增加人民幣 5,742.84萬元； 2017年及以前年度淨利潤增加人

民幣5,070.28萬元；2017年12月31日股東權益增加人民幣5,070.28萬元；2017年12月31日
總資產增加人民幣 5,438.96萬元； 2018年 1– 9月營業收入增加人民幣 4,328.76萬元； 2018
年 1 – 9月淨利潤增加人民幣 2,871.52萬元； 2018年 9月 30日股東權益增加人民幣 7,941.80
萬元；2018年9月30日總資產增加人民幣8,719.93萬元。

三、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合理性的說明

公司董事會認為：國家可再生能源補助電費收入的會計政策的變更能更合理反映公司

的收入、利潤情況，並且避免因納入國補目錄後一次性確認自運營以來的全部國家可

再生能源補助收入而導致的當期收入、利潤波動較大。公司採用變更後的國家可再生

能源補助電費收入的會計政策具備合理性。

基於以上原因，公司董事會同意公司變更國家可再生能源補助電費收入的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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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獨立董事的意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公司章

程》、《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工作細則》等的規定，作為公司的獨立董

事，我們審核了提交公司董事會審議的《關於變更電費收入確認會計政策的議案》並發

表獨立意見如下：

1. 公司對會計政策進行變更，能夠更客觀、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
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

2. 公司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的決策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等的規定，不

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監事會的意見

本公司第三屆監事會於 2018年11月14日召開的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變更電費收

入確認會計政策的議案》：

1. 同意本公司變更國家可再生能源補助電費收入確認的會計政策

2. 同意變更後會計政策的適用日期為於2019年1月1日。

3. 公司監事會認為：本公司對公司會計政策進行變更，能夠更客觀、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決策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等的規定，符

合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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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計師事務所的意見

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對此次會計政策變更的意見如下：基於我們

所實施的程序和所獲取的相關證據，我們未發現貴公司會計政策變更事項在所有重大

方面存在不符合企業會計準則規定的情況。

本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 http: / / www.dynagreen.com.cn /）及香港聯交所披露易網站（ http: / /
www.hkexnews.hk），以供瀏覽。

承董事會命

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直軍

中國，深圳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直軍先生、劉曙光先生、成蘇寧先生及曹進軍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

喬德衛先生及胡聲泳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區岳州先生、傅捷女士及謝蘭軍先生。

* 僅供識別

– 6 –


